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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稽核結果（含發現缺失） 

1 

1. 依契約第5條第1款第6目規定，本案物價指數調整係依據行政院主計總處

發布之營造工程物價指數之個別項目、中分類項目及總指數漲跌幅依序

調整，惟決標公告僅載明「依特定個別項目」調整，內容不一致，核有「政

府採購錯誤行為態樣」一、所述「招標文件資料錯誤」情形，請留意。 

2. 工程會113年3月20日工程企字第11301000171號函業修正「廠商參與公共

工程可能涉及之法律責任」，名稱並修正為「廠商參與政府採購可能涉及

之法律責任」，請各機關辦理採購時，將前揭法律責任納入招標文件，查

本案未檢附上開法律責任文件，請留意。 

3. 本案檢附之「公共工程施工階段契約約定權責分工表」非工程會最新版

（111.9.22修正版）文件，例如有關「辦理工程保險」之權責分工業經該

會修正為「監造人核定、起造人備查」（卷附文件仍為「監造人審查、起

造人核定」），請留意。 

4. 本案單價分析表工作項目包含「混凝土圓柱體抗壓強度試驗」、「鋼筋抗拉

彎試驗」，惟契約附錄4、品質管理作業-須檢（試）驗之項目相關欄位未

勾選，請留意。 

2 

1. 招標公告「是否採行協商措施」填載「否」，惟投標須知第57點「無法決

標時是否得參考採購法第56條規定採行協商措施」填載「是：全部評審項

目」，核有「政府採購錯誤行為態樣」一、所述「招標文件資料錯誤」情

形，請留意。 

2. 投標須知第29點載明：「依採購法不公開開標之依據：中央機關未達公告金

額採購招標辦法第4條第1項。」，惟本案屬公開開標案件，上開點次應屬誤

植，請留意。 

3. 工程會114年3月27日修正電子採購作業辦法第6條第2項規定：「機關應於

招標文件中規定，電子領標之廠商，於電子或紙本投標時，均應檢附主管

機關指定資訊系統之領標電子憑據；其未檢附者，依本法第五十條規定辦

理。」，且最新版參考最有利標精神投標須知範本第75點亦載「電子領標廠

商之投標封附上該標案之領標電子憑據書面明細，未檢附者，依採購法第

50條第1項規定，不予決標。」(本案投標須知第75點亦同)，本案投標廠商

文件審查表就「電子領標憑證」載為「(非電子領標者免附，未提出者得當

場說明)(依投標須知規定)」，恐衍生爭議，宜請下載使用本府採購專區\

市府採購業務\其他採購文件項下最新之「投標廠商文件審查表-最有利標

採購」(其已改為「電子領標憑證(非電子領標者免附，依投標須知規定)」)，

以維完整。 

4. 本案將「投標廠商文件審查表」列為資格審查項目，惟上開表單係供機關

審查廠商資格之用，與廠商是否具備採購案相關資格條件無涉，不宜列為

審查項目，請留意。 

5. 本案評審須知第四點、(三)載明「…如有2家（含）以上符合需要廠商序位

合計值相同者，其議價順序為：(2)擇配分最高之評審項目之得分合計值較

高者優先議價。…」，惟查本案評分表說明2載明「以『採購標的之規格』

項目之得分合計值較高者優先議價」，顯有誤繕情形，請留意。 

6. 承上，有關評分、序位相同之處理，工程會114年5月23日版評審須知範本

已更改為「□總評分法…擇配分最高之評選項目之得分合計值較高者，優

先議價；如配分最高之評選項目有2項以上者，以該等項目得分合計值較高

者，優先議價。…」及「□序位法…擇配分最高之評選項目之得分合計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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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高者，優先議價；如配分最高之評選項目有2項以上者，以該等項目得分

合計值較高者，優先議價。」，本案評審須知內容係為舊版本，爾後宜請至

工程會網站>政府採購>採購手冊及範例>機關辦理最有利標簽辦文件範例

下載最新之「評審須知」進行相關作業，以維完整。 

7. 招標機關檢附之「公共工程施工品質管理作業要點」為工程會106年6月16

日修正版，惟上開要點之最新版本為112年5月11日修正版，請留意。 

4 

1. 本案屬體育設備財物採購，惟投標須知第60點投標廠商資格包含「球場跑

道樹脂材料鋪設工程業」，是否與本案採購性質相當，請澄明。 

2. 以下核有「政府採購錯誤行為態樣」一、所述「招標文件資料錯誤」情形，

請留意： 

(1) 投標須知第60點(二)與履約能力有關者，勾選「依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

會109年4月29日以工程企字第1090100288號令，…，不得參與本機關之

採購」，上開情形屬「投標廠商資格與特殊或巨額採購認定標準」第4條

第1項第6款「其他法令規定或經主管機關認定」不具備履約能力基本資

格情形，惟查招標公告並未載明上開事項，內容不一致。 

(2) 投標須知第26點載明本案開標時間為「依招標公告所訂之時間開標」，惟

招標公告「開標時間」欄位漏未填載。 

3. 投標須知第28點、(一)載明：「請廠商依招標文件或公告所定開標時間派

員到指定開標場所(本機關不另行通知)，以備依採購法第51條、第53條或

第54條、第57條辦理時提出說明、減價、比減價格、協商，未派員到場辦

理者，視同放棄。」，核有政府採購錯誤行為態樣序號八、（五）：「機關於

招標文件載明廠商應派員出席，未派員即視為廠商放棄說明、減價之權

利。」情形，請檢討。（工程會114年5月6日工程企字第1140008536號函併

請參閱） 

4. 本案評審須知第四點、(三)載明「…如有2家（含）以上符合需要廠商序

位合計值相同者，其議價順序為：(2)擇配分最高之評審項目之得分合計

值較高者優先議價。…」，惟查本案配分最高之評審項目計有「公司現況、

人員、技術能力及履約實績」及「產品品質」2項（均為30分），建議明確

載明應以何項之得分合計值較高者優先議價，以免發生爭議。 

5. 承上，提醒有關評分、序位相同之處理，工程會114年5月23日版評審須知

範本已更改為「□總評分法…擇配分最高之評選項目之得分合計值較高

者，優先議價；如配分最高之評選項目有2項以上者，以該等項目得分合

計值較高者，優先議價。…」及「□序位法…擇配分最高之評選項目之得

分合計值較高者，優先議價；如配分最高之評選項目有2項以上者，以該

等項目得分合計值較高者，優先議價。」，爾後宜請至工程會網站>政府採

購>採購手冊及範例>機關辦理最有利標簽辦文件範例下載最新之「評審

須知」進行相關作業，以維完整。 

6 

1. 招標公告「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登載「是，…其他法令

規定或經主管機關認定者。詳如本案投標須知。」，惟查投標須知第60點

似無相關規範，投標廠商文件審查表亦未見相關審查項目，請澄明。 

2. 以下核有「政府採購錯誤行為態樣」一、所述「招標文件資料錯誤」情形，

請留意： 

(1) 投標須知第31點載明本案押標金為新臺幣50,000元，惟招標公告載明押

標金額度為60,000元，內容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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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招標公告「是否採行協商措施」填載「否」，惟投標須知第57點「無法決

標時是否得參考採購法第56條規定採行協商措施」填載「是：全部評審

項目」，核有不一致情形。 

3. 投標須知第23點投標文件有效期及第76點本採購決標後簽約方式未填

載；另投標須知第29點載明：「依採購法不公開開標之依據：中央機關未

達公告金額採購招標辦法第4條第1項。」，因本案屬公開開標案件，上開

點次應屬誤植，均請留意。 

4. 工程會114年3月27日修正電子採購作業辦法第6條第2項規定：「機關應於

招標文件中規定，電子領標之廠商，於電子或紙本投標時，均應檢附主管

機關指定資訊系統之領標電子憑據；其未檢附者，依本法第五十條規定辦

理。」，且最新版參考最有利標精神投標須知範本第75點亦載「電子領標

廠商之投標封附上該標案之領標電子憑據書面明細，未檢附者，依採購法

第50條第1項規定，不予決標。」(本案投標須知第75點亦同)，本案投標

廠商文件審查表就「電子領標憑證」載為「未提出者得當場說明」（投標

須知第60點亦有相同文字），恐衍生爭議，宜請下載使用本府採購專區\市

府採購業務\其他採購文件項下最新之「投標廠商文件審查表-最有利標

採購」(其已改為「電子領標憑證(非電子領標者免附，依投標須知規

定)」)，以維完整。 

5. 依據工程會114年4月1日工程企字第1140100194號函釋略以：「機關辦理

採購，不得於招標文件規定廠商之投標文件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為不合格

標；其有規定者，該部分無效：…三、投標文件之編排、字體大小、裝訂

方式、正副本標示或份數與招標文件規定不符。」，查本案投標廠商文件

審查表將「服務建議書5份」列為資格是否合格之審查標準，倘投標廠商

提送份數不足，可能發生審標爭議，爾後建議可至本府採購專區\市府採

購業務\其他採購文件項下下載「投標廠商文件審查表」參考使用（審查

表企劃書欄位不載明份數，且僅審查有無提供）。 

6. 鑑於政府採購案件廠商可能涉及違法情事者不限工程及技術服務採購，

亦包括其他財物及勞務採購，工程會 113年 3月 20日工程企字第

11301000171號函業修正「廠商參與公共工程可能涉及之法律責任」，名稱

並修正為「廠商參與政府採購可能涉及之法律責任」，請各機關辦理採購

時，將前揭法律責任納入招標文件，查投標須知第72點並未載明檢附上開

文件，請留意。 

7 

1. 招標公告之「投標文字」欄位載明「正體中文」，惟投標須知第26點卻又

勾選「中文(正體字)，但特殊技術或材料之圖文資料得使用英文。」，核

有「政府採購錯誤行為態樣」一、所述「招標文件資料錯誤」情形，請留

意。 

2. 招標規範補充說明十二、其他注意事項(八)「…概由承包商負擔，不得異

議」、(九)「…廠商不得提出異議」，請留意「政府採購錯誤行為態樣」序

號一、（三）：「違反法規規定，例如：對於機關之決定不得異議。」，爾後

宜避免於招標文件中出現「不得異議」之文字。 

3. 政府採購法第76條規定：「廠商對於公告金額以上採購異議之處理結果不

服…依其屬中央機關或地方機關辦理之採購，以書面分別向主管機關、直

轄市或縣（市）政府所設之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申訴。地方政府未設採購

申訴審議委員會者，得委請中央主管機關處理。」，爰本案申訴受理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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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為「臺中市政府採購申訴審議委會」，然招標公告「申訴受理單位」誤

填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請至政府電子採購網/資

料維護及管理/個人資料維護項下重新設定，並請提供設定完成頁面供

審。 

4. 投標須知第29點「…廠商負責人如未到場…，視同放棄參與開標或當次提

出…權益」，請留意「政府採購錯誤行為態樣」序號八、開標程序（五）

「機關於招標文件載明廠商應派員出席，未派員即視為廠商放棄說明、減

價之權利。」，宜請留意工程會114年5月6日工程企字第11400085361號函

釋，對於該未到場之廠商，仍應先踐行通知程序（通知該廠商限期到場），

該廠商未到場，始得依採購法第60條規定視同放棄。 

8 

1. 投標須知第24點投標文件有效期漏未填寫，請留意。 

2. 鑑於政府採購案件廠商可能涉及違法情事者不限工程及技術服務採購，

亦包括其他財物及勞務採購，工程會 113年 3月 20日工程企字第

11301000171號函業修正「廠商參與公共工程可能涉及之法律責任」，名稱

並修正為「廠商參與政府採購可能涉及之法律責任」，請各機關辦理採購

時，將前揭法律責任納入招標文件。查本案未檢附上開法律責任文件，請

留意。 

3. 有關評分、序位相同之處理，工程會114年5月23日版評審須知範本已更改

為「□總評分法…擇配分最高之評選項目之得分合計值較高者，優先議

價；如配分最高之評選項目有2項以上者，以該等項目得分合計值較高者，

優先議價。…」及「□序位法…擇配分最高之評選項目之得分合計值較高

者，優先議價；如配分最高之評選項目有2項以上者，以該等項目得分合

計值較高者，優先議價。」，本案評審須知內容係為舊版本，爾後宜請至

工程會網站>政府採購>採購手冊及範例>機關辦理最有利標簽辦文件範

例下載最新之「評審須知」進行相關作業，以維完整。 

4. 投標廠商聲明書附註7規範廠商於一定情形下須填寫「公職人員利益衝突

迴避法第14條第2項公職人員及關係人身分關係揭露表」，惟上傳政府電

子採購網之文件未見此表，爾後請至工程會網站/政府採購/招標相關文

件及表格/23.投標廠商聲明書下載「23-1.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14

條第2項公職人員及關係人身分揭露表」，並檢附供廠商填寫。 

9 

1. 招標公告之「投標文字」欄位載明「正體中文」，惟投標須知第25點卻又

勾選「中文(正體字)，但特殊技術或材料之圖文資料得使用英文。」，核

有「政府採購錯誤行為態樣」一、所述「招標文件資料錯誤」情形，請留

意。 

2. 服裝製作說明四、延遲履約後段載有「…廠商不得異議」，請留意「政府

採購錯誤行為態樣」序號一、（三）：「違反法規規定，例如：對於機關之

決定不得異議。」，爾後宜避免於招標文件中出現「不得異議」之文字。 

3. 有關評分、序位相同之處理，工程會114年5月23日版評審須知範本已更改

為「□總評分法…擇配分最高之評選項目之得分合計值較高者，優先議

價；如配分最高之評選項目有2項以上者，以該等項目得分合計值較高者，

優先議價。…」及「□序位法…擇配分最高之評選項目之得分合計值較高

者，優先議價；如配分最高之評選項目有2項以上者，以該等項目得分合

計值較高者，優先議價。」，本案評審須知內容係為舊版本，爾後宜請至

工程會網站>政府採購>採購手冊及範例>機關辦理最有利標簽辦文件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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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下載最新之「評審須知」進行相關作業，以維完整。 

10 

1. 招標公告之「投標文字」欄位載明「正體中文」，惟投標須知第25點卻又

勾選「中文(正體字)，但特殊技術或材料之圖文資料得使用英文。」，核

有「政府採購錯誤行為態樣」一、所述「招標文件資料錯誤」情形，請留

意。 

2. 依政府採購法第4條規定「法人或團體接受機關補助辦理採購，其補助金

額占採購金額半數以上，且補助金額在公告金額以上者，適用本法之規

定，並應受該機關之監督」，本案辦理採購之機關非屬法人或團體接受機

關補助辦理採購之情形，投標須知第8點應屬誤植。 

3. 提醒有關評分、序位相同之處理，工程會114年5月23日版評審須知範本已

更改為「□總評分法…擇配分最高之評選項目之得分合計值較高者，優先

議價；如配分最高之評選項目有2項以上者，以該等項目得分合計值較高

者，優先議價。…」及「□序位法…擇配分最高之評選項目之得分合計值

較高者，優先議價；如配分最高之評選項目有2項以上者，以該等項目得

分合計值較高者，優先議價。」，爾後宜請至工程會網站>政府採購>採購

手冊及範例>機關辦理最有利標簽辦文件範例下載最新之「評審須知」進

行相關作業，以維完整。 

11 

1. 工程採購契約第9頁訂有物價指數調整，惟招標公告「契約是否訂有依物

價指數調整價金規定」欄位填「否」，核有政府採購錯誤行為態樣六、(七)

公告內容與招標文件內容不一致情形，請檢討。 

2. 投標須知第15點本採購：不適用我國締結之條約或協定，外國廠商：不可

參與投標，又同時勾選「我國廠商所供應標的之原產地需屬我國者」及「我

國廠商所供應標的之原產地得為外國者…」，上開兩者有所扞格，請澄明。 

3. 投標廠商聲明書附註7規範廠商於一定情形下須填寫「公職人員利益衝突

迴避法第14條第2項公職人員及關係人身分關係揭露表」，惟上傳政府電

子採購網之文件未見此表，爾後請至工程會網站/政府採購/招標相關文

件及表格/23.投標廠商聲明書下載「23-1.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14

條第2項公職人員及關係人身分揭露表」，並檢附供廠商填寫。 

4. 工程會113年3月20日工程企字第11301000171號函業修正「廠商參與公共

工程可能涉及之法律責任」，名稱並修正為「廠商參與政府採購可能涉及

之法律責任」，經本府以113年3月25日府授秘採字第1130075428號函轉知

本府各機關學校，請各機關辦理採購時，將前揭法律責任納入招標文件。

查本案招標文件未見上開文件，請留意。 

12 

1. 以下核有「政府採購錯誤行為態樣」一、所述「招標文件資料錯誤」情形，

請留意： 

(1) 招標公告之「投標文字」欄位載明「正體中文」，惟投標須知第24點卻又

勾選「中文(正體字)，但特殊技術或材料之圖文資料得使用英文。」，前

後不一致。 

(2) 招標公告「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登載「是，廠商應附

具之基本資格證明文件或物品」列舉-廠商具有製造、供應或承做能力之

證明，上開與投標須知第59點規定及投標廠商文件審查表所列不一致。 

(3) 招標公告「是否採行協商措施」填載「否」，惟投標須知第56點是否採行

協商措施勾選「是」，且投標廠商評審須知五、(三)亦載保留採行協商措

施之權利，前後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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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依政府採購法第4條規定「法人或團體接受機關補助辦理採購，其補助金

額占採購金額半數以上，且補助金額在公告金額以上者，適用本法之規

定，並應受該機關之監督」，本案辦理採購之機關非屬法人或團體接受機

關補助辦理採購之情形，投標須知第8點應屬誤植。 

3. 工程會業於114年3月27日修正「電子採購作業辦法」第6條第2項規定，機

關應於招標文件訂明電子領標之廠商，以電子資料傳輸投標或書面投標

時，均應檢附主管機關指定資訊系統之領標電子憑據；其未檢附者，依政

府採購法第50條規定辦理，本案投標須知第74點亦訂有明文，惟經檢視

「投標廠商文件審查表」之一般資格文件第5點敘明「…未提出者得當場

說明」，與上開規定未符，建議至本府採購專區-市府採購業務-其他採購

文件，下載12.投標廠商文件審查表參酌使用。 

4. 工程會113年3月20日工程企字第11301000171號函業修正「廠商參與公共

工程可能涉及之法律責任」，名稱並修正為「廠商參與政府採購可能涉及

之法律責任」，經本府以113年3月25日府授秘採字第1130075428號函轉知

本府各機關學校，請各機關辦理採購時，將前揭法律責任納入招標文件。

查本案招標文件仍檢附「廠商參與公共工程可能涉及之法律責任」，請留

意。 

13 

1. 投標須知第60點(一)、2、就「廠商信用證明」載為「非拒絕往來戶或最

近一年內無退票記錄之金融機構證明文件」，核與投標廠商文件審查表所

載「最近三年內無退票紀錄證明」不一致，併請留意投標廠商資格與特殊

或巨額採購認定標準第4條第1項第5款規定。 

2. 招標公告「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登載「是，廠商應附具

之基本資格證明文件或物品」列有「廠商或其受雇人、從業人員具有專門

技能之證明」、「廠商具有維修、維護或售後服務能力之證明」，惟投標須

知第60點、投標廠商文件審查表未見載明，核有「政府採購錯誤行為態

樣」一、所述「招標文件資料錯誤」情形，請留意。 

14 

1. 依採購申訴審議規則第2條規定，廠商對於公告金額以上採購、未達公告

金額採購爭議…，以書面分別向主管機關、直轄市或縣 (市) 政府所設

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申訴。本案投標須知第12點誤載為「行政院公共工程

委員會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請參考招標公告「申訴受理單位」欄位所

載資訊填寫改正為「臺中市政府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 

2. 投標須知第23點漏未載明投標文件有效期，請留意。 

3. 投標須知第29點載明「依採購法不公開開標之依據：中央機關未達公告金

額採購招標辦法第4條第1項。」，惟本案屬公開開標案件，上開點次應屬

誤植。 

4. 評審須知六、(二)所載「以平均總評分在70分以上之序位合計值最低廠商

為第1名，…平均總評分在80分以上之第2名以後廠商…亦得列為符合需

要廠商。」，請澄明是否誤植。 

5. 工程會113年3月20日工程企字第11301000171號函業修正「廠商參與公共

工程可能涉及之法律責任」，名稱並修正為「廠商參與政府採購可能涉及

之法律責任」，經本府以113年3月25日府授秘採字第1130075428號函轉知

本府各機關學校，請各機關辦理採購時，將前揭法律責任納入招標文件。

查本案上傳政府電子網之法律責任文件仍為「廠商參與公共工程可能涉

及之法律責任」，請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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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1. 招標公告「是否採行協商措施」填載「否」，惟評審須知五、(三)載明本

案採行協商措施，核有「政府採購錯誤行為態樣」一、所述「招標文件資

料錯誤」情形，請留意。 

2. 投標須知第79點漏未載明受理廠商檢舉之採購稽核小組、法務部調查局

及機關所在地調查站處之相關資訊，請參考招標公告「檢舉受理單位」欄

位所載資訊填寫，請留意。 

3. 投標須知第29點載明「依採購法不公開開標之依據：中央機關未達公告金

額採購招標辦法第4條第1項。」，惟本案屬公開開標案件，上開點次應屬

誤植。 

4. 工程會114年3月27日修正電子採購作業辦法第6條第2項規定：「機關應於

招標文件中規定，電子領標之廠商，於電子或紙本投標時，均應檢附主管

機關指定資訊系統之領標電子憑據；其未檢附者，依本法第五十條規定辦

理。」，且最新版參考最有利標精神投標須知範本第75點亦載「電子領標

廠商之投標封附上該標案之領標電子憑據書面明細，未檢附者，依採購法

第50條第1項規定，不予決標。」(本案投標須知第75點亦同)，惟本案投

標廠商文件審查表就「電子領標憑證」載有「（非電子領標者免附，未提

出者得當場說明）(依投標須知規定)」，恐衍生爭議，宜請下載使用本府

採購專區\市府採購業務\其他採購文件項下最新之「投標廠商文件審查

表-最有利標採購」(其已改為「電子領標憑證(非電子領標者免附，依投

標須知規定)」)，以維完整。 

5. 有關評分、序位相同之處理，工程會114年5月23日版評審須知範本已更改

為「□總評分法…擇配分最高之評選項目之得分合計值較高者，優先議

價；如配分最高之評選項目有2項以上者，以該等項目得分合計值較高者，

優先議價。…」及「□序位法…擇配分最高之評選項目之得分合計值較高

者，優先議價；如配分最高之評選項目有2項以上者，以該等項目得分合

計值較高者，優先議價。」，本案評審須知內容係為舊版本，爾後宜請至

工程會網站>政府採購>採購手冊及範例>機關辦理最有利標簽辦文件範

例下載最新之「評審須知」進行相關作業，以維完整。 

6. 上傳政府電子採購網之招標文件包含「臺中市政府採購電子領標作業說

明」，其已停止使用(101 年 12 月 19 日府授秘採字第1010227842號函

已廢止「臺中市政府辦理採購規範」)。 

16 

1. 招標公告「是否採行協商措施」填載「否」，惟投標須知第57點、評審須

知五、(三)載明本案採行協商措施，核有「政府採購錯誤行為態樣」一、

所述「招標文件資料錯誤」情形，請留意。 

2. 投標須知第23點投標文件有效期漏未填寫、第29點載明「依採購法不公開

開標之依據：中央機關未達公告金額採購招標辦法第4條第1項。」，惟本

案屬公開開標案件，上開點次應屬誤植，皆請留意。 

3. 有關評分、序位相同之處理，工程會114年5月23日版評審須知範本已更改

為「□總評分法…擇配分最高之評選項目之得分合計值較高者，優先議

價；如配分最高之評選項目有2項以上者，以該等項目得分合計值較高者，

優先議價。…」及「□序位法…擇配分最高之評選項目之得分合計值較高

者，優先議價；如配分最高之評選項目有2項以上者，以該等項目得分合

計值較高者，優先議價。」，本案評審須知內容係為舊版本，爾後宜請至

工程會網站>政府採購>採購手冊及範例>機關辦理最有利標簽辦文件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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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下載最新之「評審須知」進行相關作業，以維完整。 

4. 工程會114年3月27日修正電子採購作業辦法第6條第2項規定：「機關應於

招標文件中規定，電子領標之廠商，於電子或紙本投標時，均應檢附主管

機關指定資訊系統之領標電子憑據；其未檢附者，依本法第五十條規定辦

理。」，且最新版參考最有利標精神投標須知範本第75點亦載「電子領標

廠商之投標封附上該標案之領標電子憑據書面明細，未檢附者，依採購法

第50條第1項規定，不予決標。」(本案投標須知第76點亦同)，惟本案投

標廠商文件審查表就「電子領標憑證」載有「（非電子領標者免附，未提

出者得當場說明）(依投標須知規定)」，恐衍生爭議，宜請下載使用本府

採購專區\市府採購業務\其他採購文件項下最新之「投標廠商文件審查

表-最有利標採購」(其已改為「電子領標憑證(非電子領標者免附，依投

標須知規定)」)，以維完整。 

5. 依據工程會114年4月1日工程企字第1140100194號函釋略以：「機關辦理

採購，不得於招標文件規定廠商之投標文件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為不合格

標；其有規定者，該部分無效：…三、投標文件之編排、字體大小、裝訂

方式、正副本標示或份數與招標文件規定不符。」，查本案投標廠商文件

審查表將「服務企劃書(一式5份)」列為資格是否合格之審查標準，倘投

標廠商提送份數不足，可能發生審標爭議，爾後建議可至本府採購專區\

市府採購業務\其他採購文件項下下載「投標廠商文件審查表」參考使用

（審查表企劃書欄位不載明份數，且僅審查有無提供）。 

17 

1. 本案於114年7月14日辦理招標公告，投標廠商聲明書未採用工程會最新

版本（114.6.4版），核有「政府採購錯誤行為態樣」一、「引用過時或失

效之資料」之情形，爾後請至工程會網站/政府採購/招標相關文件及表格

下載「23.投標廠商聲明書」。 

2. 切結書後段載有「絕無異議」，請留意「政府採購錯誤行為態樣」序號一、

（三）：「違反法規規定，例如：對於機關之決定不得異議。」，爾後宜避

免於招標文件中出現「不得異議」之文字。 

3. 投標須知第60點第2項載有「廠商或其受雇人或從業人員具有專門技能之

證明，其情形：請敘明證明文件，如曾完成與招標標的類似之製造、供應

或承做之文件、得標後可取得履約所需設備、技術、財力、人力或場所之

說明或品質管制能力文件等」，請留意後段所載文字，核與投標廠商資格

與特殊或巨額採購認定標準第4條第1項第3款「廠商或其受雇人、從業人

員具有專門技能之證明。如政府機關或其授權機構核發之專業、專技或特

許證書、執照、考試及格證書、合格證書、檢定證明或其他類似之文件。」

有間，且投標廠商文件審查表「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文件」欄位空

白未填，併請改進。 

18 

1. 以下核有「政府採購錯誤行為態樣」一、所述「招標文件資料錯誤」情形，

請留意： 

(1) 招標公告「是否採行協商措施」填載「否」，惟投標須知第57點載明本案

採行協商措施，前後不一致。 

(2) 招標公告「履約期限」欄位後段載明「竣工日期為114年8月29日」，核與

契約書第7條所載「預計竣工日期為 114年8月31日」不一致。 

(3) 招標公告「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載有「廠商具有製造、供應或



臺中市政府採購稽核小組114年8月份書面稽核（電子文件）稽核情形一覽表 

序號 稽核結果（含發現缺失） 

承做能力之證明」，惟投標須知第60點未見載明，亦與投標廠商文件審查

表所載「廠商具有如期履約能力之證明」不一致。 

2. 圖號01/A0工程概要說明第18、25點後段載有「不得異議」，請留意「政府

採購錯誤行為態樣」序號一、（三）：「違反法規規定，例如：對於機關之

決定不得異議。」，爾後宜避免於招標文件中出現「不得異議」之文字。 

3. 投標須知第79點漏未載明受理廠商檢舉之採購稽核小組、法務部調查局、

及機關所在地調查站處之相關資訊。 

4.  投標須知第12點漏未載明臺中市政府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聯絡資訊，請

參考招標公告「申訴受理單位」欄位所載資訊填寫，請留意。 

5.  投標須知第29點載明「依採購法不公開開標之依據：中央機關未達公告金

額採購招標辦法第4條第1項。」，惟本案屬公開開標案件，上開點次應屬

誤植。 

6. 評審須知七、(十三)載有「若有2家以上受評廠商評比總表之累計序位最

低且相同時，依投標須知第 65點第3款規定決定最符合需要廠商。」、九、

後段載有「依投標須知第 65條規定辦理比價或議價作業」、十、後段載有

「比價或議價程序詳投標須知第 61點規定」，然查投標須知第61點係載

「本採購屬特殊採購…」、第65點係載「招標標的之功能、效益、…及得

標廠商應履行之契約責任」，前後矛盾。 

7.  承上，有關評分、序位相同之處理，工程會114年5月23日版評審須知範本

已更改為「□總評分法…擇配分最高之評選項目之得分合計值較高者，優

先議價；如配分最高之評選項目有2項以上者，以該等項目得分合計值較

高者，優先議價。…」及「□序位法…擇配分最高之評選項目之得分合計

值較高者，優先議價；如配分最高之評選項目有2項以上者，以該等項目

得分合計值較高者，優先議價。」，為免衍生爭議，爾後宜請至工程會網

站>政府採購>採購手冊及範例>機關辦理最有利標簽辦文件範例下載最

新之「評審須知」進行相關作業，以維完整。 

 


